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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侯○雄貪污案

公務員首重清廉，因其決策影響全民甚大，若因非專業因素影響其判

斷，甚至收賄而牟利他人，禍果將是全民承受。前經濟部次長侯○雄於 96

年時涉嫌利用職權向承辦單位施壓、關說，讓工程不循正常招標方式，而

改以「限制性招標」發包，並將工程評審委員會名單外洩，以利特定廠商

得標之違法行為，本署檢察官積極偵辦不畏權勢，代全民伸張公義，對於

身為政府重要官員，為圖己私利介入工程違法關說，影響全民之利益之人，

繩之以法提起公訴具體求處重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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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

中分院判決有期徒刑

伍年肆月，褫奪公權肆

年， 並 於 102 年 4 月

18 日經最高法院上訴

駁回確定。


